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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医组干发[2017]7 号 

 

关于印发《内蒙古医科大学教职工因私出国

（境）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党总支、附属医院党委、直属党支部：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职工因私出国（境）管理工作，根
据中组部和公安部《关于开展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

证件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特制订《内蒙古医

科大学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暂行规定》现将文件予
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 
    附件 1内蒙古医科大学教职工因私出国（境）申请 

    附件 2 内蒙古医科大学因私出国（境）证照领用审批表 

    附件 3内蒙古医科大学因私出国(境)证照集中管理登记
表 

                             内蒙古医科大学党委组织

部 

                                 2017 年 3月 11 日 

                                                                   

  抄送：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内蒙古医科大学党委组织部                2017年 3月 11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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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 5份） 

 

 

 

内蒙古医科大学教职工因私 

出国（境）管理暂行规定 

 

根据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

监督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14]14 号）、中组部和公安部《关

于开展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专项治理工作的

通知》（组通字[2015]20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公安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内组通字[2015]32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现就学校在职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工作制定如下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对学校教职工因私事出国（境）管

理工作，适应从严治党的需要，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因私出国(境)是指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经学

校党委批准自费出国（境）固定居住、探亲、访友、学习、

就业、旅游、就医、继承财产等非公务为目的出国(境)活动。 

第三条  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管理学校特定身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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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副处级以上干部，副高级以上职称工作人员，涉及国家

机密、安全等重要岗位及重要科研项目负责人等，上述人员

均包括在职和退（离）休人员）因私出国（境），负责特定

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的登记备案及证照管理。 

第四条  学校教职工因私出国（境）的审批，要依据实

际的工作需要，以保证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为

前提。同时，也要考虑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出国（境）的审

批，原则上只能安排在寒、暑假或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第二章  因私出国（境）审批 

第一条  申请办理因私出国（境）手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得审批。 

1、受到党纪政纪撤职以上处分未满 5 年的； 

2、违反外事纪律造成不良影响的； 

3、因涉嫌违纪违法已被有关机关立案调查的； 

4、国家法律法规不准出国（境）的其他情形。 

第二条  办理因私出国（境）手续或领取因私出国（境）

证件，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学校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后，

方可办理。 

1、正处级领导干部申请办理因私出国（境）手续或领

取因私出国（境）证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学校党委组

织部审核，报学校党委审批，党委书记签字，并事前报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备案同意后，方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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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副处级领导干部申请办理因私出国（境）手续或领

取因私出国（境）证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学校党委组织

部审批备案，党委书记签字后，方可办理。 

3、副科级以上干部（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由分管校领导、本部门负责人签字及学校党委组织部审批后，

方可办理。 

第三章  因私出国（境）证件管理和登记备案 

第一条  所持因私出国（境）证件必须于归国 7 日内，

交由学校党委组织部集中管理。 

校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由学校党委组织部收

集后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 

副处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干部因私出国（境）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由学校党委审批，学校党委组织

部负责统一管理； 

现任副科级以上干部及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因私出国（境）由学校人事处负责统一管理和审批。 

三所直属附属医院职工的因私出国（境）证件由各医院

人事科负责统一管理。 

上述人员均包括在职和退（离）休人员。 

已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干部，按在职

干部管理。 

 第二条 申请办理因私出国（境）手续一次审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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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审批一次多次出行；申领因私出国（境）证件一次审批

一次，不得领取一次多次出行。对没有审批手续的，不得办

理或领取因私出国（境）证件。 

第三条  因私出国（境）证件丢失无法交回的，由本人

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证件作废，并将作废证明按

照管理权限送交证件管理部门。对无特殊情况，期限内未及

时上缴因私出国（境）证件的，学校党委组织部要于逾期 5

日内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注销因私出国（境）

证件，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通报批评，5年内不得审批其因私

出国（境）申请，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第四条  学校党委将与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联系

沟通，每半年对出国（境）证件进行清理检查，对逾期不交

的，公安机关注销其证件，并对当事人进行通报批评或在一

定时期内停止本人出国（境）的申请。 

第四章  因私出国（境）审查报备程序 

第一条  做好本单位（部门）工作人员信息报备工作。

特别是工作人员信息出现新增、变更及撤销等情形的，要及

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做好报备工作。如发生漏报、迟报等造

成严重后果的，追究所在单位（部门）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条  严格履行因私出国（境）审批手续。各党总支、

直属附属医院党委、直属党支部要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加

强因私出国（境）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

部出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按照管

理权限，认真做好领导干部的出国（境）审查和报批工作，

按规定程序办理出国（境）证件。各党总支、直属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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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直属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部门）干

部因私出国（境）的相关情况（如目的、去向、行程、停留

天数等）要及时准确掌握，并认真审核上报的申请或请示，

签署明确的意见。 

第三条  申领因私护照或往来港澳、台湾通行证后，以

及每次因私出国（境）前，要向学校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并登

记，及时填写《内蒙古医科大学因私出国(境)证照集中管理

登记表》（附件 2）。需要领用证照的，填写《内蒙古医科

大学因私出国（境）证照领用审批表》（附件 3）。 

    第四条  严格按照批准的时间出国（境）。要严格按照

县委组织部批准的出国（境）时间和天数出入境，不得无故

推迟出国（境）时间，更不得擅自延长在国（境）外的时间。

出国（境）时间与学校党委组织部批复的时间不一致的，需

重新按照程序报批。 

第五章  因私出国（境）纪律 

第一条  遵守国家的保密制度，禁止泄露国家机密。 

第二条  禁止参与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外任何政治

组织、团体及邪教活动。 

第三条  禁止参与黄赌毒等违法行为。 

第四条  出国（境）人员必须遵守外事纪律，未经批准

的不得逾期滞留，违者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 

第五条  坚决执行内蒙古医科大学因私出国（境）管理

监督办法。 

第六条  出国（境）人员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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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出国（境）审批管理工作负第一责任，审批单位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对因私出国(境)审批管理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条  本规定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附件 1 

  

内蒙古医科大学教职工 

因私出国（境）申请 

 

学校党委：  

本人拟于 20XX 年 X 月 XX 日至 X 月 XX 日（共 XX 天）

利用节假日，前往 XXXXXXXX 旅游(或其他事由)，费用自理。    

本人承诺在国（境）外期间，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和各项

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按时返回国内，归

国 5 日内主动向学校党委组织部交还因私出国（境）证件。  

特此申请。   

 

                       

          本人签字 ：     

          

                                年   月   日 



8 
 

附件 2 

内蒙古医科大学因私出国（境）证照领用审批表 

姓  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领用证件 

名称 

   □普通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国（境）时间

及地点 
 领用时间  

出国（境）原因 □旅游        □探亲      □其他__________ 

领用人签字 

（手写）                   

 

 

证件保管部门

负责人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党总支、党委、

直属党支部 

书记签字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

导签字 

 

 

签名：                                                                              

                 年    月    日   

校党委书记意见 

(处级干部必签) 

 

                        签名：                                                          

                                                   年    月    日          

归还情况 

                          

                       签名： 

                                                    年   月    日 

注：1.因私出国（境）类型包括因私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
台湾通行证、其他因私出国（境）证件； 

 2.领用人回国（境）后 5日内将证件交回学校党委组织部； 

    3.处级干部必须由学校党委书记签字，其他人员由分管校领导及所在党总支、
党委、直属党支部书记签字。 

    4.此表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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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内蒙古医科大学因私出国(境)证照集中管理登记表 
填表单位（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 

日期 

（8位） 

现任职务（职级） 
户口 

所在地 

持有因私

出国（境）

证件类型 

因私出国（境）

证件号 

因私出国

（境）事由 

因私出国

（境）时间 

因私出国

（境）地点 

 借取、归

还时间 

 

 

            

 

 

            

 

 

            

 

 

            

 

 

            

  

 

           

填表人：         （联系电话：                ）                                                 审核人： 

 

  

注：1.因私出国（境）类型包括因私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其他因私出国（境）证件； 

    2.本表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填写后留存备案。 


